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班级校外实习学生实习鉴定表
	学生姓名
	
	专业班号
	
	实习地点
	

	实习名称
	
	起止日期
	
	实习成绩
	

	指导教师
	
	职称职务
	
	学院(系,部)
	

	实
习
自
我
鉴
定
	(实习学生要从:  1.遵守实习安全、纪律及当地人文风俗;  2.尊重教师团结同学;  3.认真自觉做好实习内容,爱护设备器材;  4.对实习教学的意见或建议等四个方面进行总结。可续页或独立成文)

实习学生(签名):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指
导
教
师
意
见
	指导教师(签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 附注：1. 校外两天及以上各类实习教学，于返校后10日内报所在学院(系,部)教务办存档备查；
2. 学院(系,部)教务办以班级为单位，按学号顺序整理装袋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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